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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穗府行复〔2024〕247 号 

 

申请人：孔 XX。 

被申请人：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竹丝岗四马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赖志鸿，职务：主任。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穗

卫依申请公开〔2023〕182 号），向本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

府依法予以受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穗卫依

申请公开〔2023〕182 号），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答复。 

申请人称： 

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穗卫依申请公开〔2023〕

182 号）中，我问，“请公开，2022, 12, 23,我公民在呼叫 120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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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车时，从晚上 10 点多，打到凌晨 0. 10 点多，紧急呼叫了 10

多次接通受理 6 次 120 叫急救车，却不见 120 急救车到来抢救，

请公开，广州市卫健委直属的直属部门、下属部门 120 急救医疗

指挥中心 在接到公民的 120 呼叫后，按照法律法规规定，120 急

救医疗指挥中心应当派出 120急救车的时间，请公开实际发出 120

急救车的时间”。广州市卫健委及其直属部门或下属部门 120 急

救医疗指挥中心答复称，应当指令发车时间是咨询，实际发出指

令的时间“未制作、未获取”。 

根据《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广州市卫健委及其

直属部门广州市 120 急救医疗中心是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社会急

救医疗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

例》，并履行下列职责：制定本市社会急救医疗相关标准；对本

市社会急救医疗工作进行监督管理、评估考核；并且对接听率、

出车时间等核心业务数据、指标进行监测、及时分析、针对性地

整改，对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实行全程动态信息化管理，以持续提

升服务效率和质量，切实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安全感。因此，

为了保障每一位广州市公民的“生命底线”，“持续提升”效率

和质量，必须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急救医疗抢救个案，每一天的

“持续提升”，而不能是每个月、每年才提升一次就算是“持续

提升”。要保障每一位广州市民的“生命底线”，就必须在每一

次 120 接听、每一次 120 出车，都要对“接听率、出车时间、到

达抢救现场时间”等核心业务数据、指标进行实时监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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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分析、针对性地调整、整改，才能在每一个急救医疗抢救个

案中“持续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根据《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

管理条例》，广州市卫健委及其直属部门或下属部门 120 急救医

疗指挥中心的职责之一是“制定本市社会急救医疗相关标准”，

那么，接听呼叫后派出 120 急救车的时间，就是已制定的标准，

这是广州市卫健委及其直属部门或下属部门 120 急救医疗指挥中

心的职责，应当履行，应当公开。 

另外，根据《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广州市卫健

委及其直属部门或下属部门 120 急救医疗指挥中心的职责之一

“对接听率、出车时间、到达现场抢救时间等核心业务数据、指

标进行监测、及时分析、针对性地整改，以持续提升服务效率和

质量”是广州市卫健委及其直属部门或下属部门 120 急救医疗指

挥中心的职责，负责通过已建立的全市一体化指挥调度运行信息

平台制作并获得的接听率、出车时间等核心业务数据的监测信息，

120 急救车的出车时间，这些信息应当是制作并已经获取的政府

信息，应当公开。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我委所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程序合法 

2023 年 12 月 12 日，申请人向我委提交《广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编号：200032202312120002），

申请公开“2022, 12, 23,我公民在呼叫 120 急救车时，从晚上 10

点多，打到凌晨 0. 10 点多，紧急呼叫了 10 多次接通受理 6 次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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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急救车，却不见 120 急救车到来抢救”、“广州市卫健委直属

的直属部门、下属部门 120 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在接到公民的 120

呼叫后，按照法律法规规定，120 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应当派出 120

急救车的时间”“实际发出 120 急救车的时间”信息。 

我委经审查，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事项属于我委的法定职

责，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予以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下称“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

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

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以答复”，我委经调查核实后于 2024 年 1 月 5 日作出《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穗卫依申请公开〔2023〕182 号），

并于 2024 年 1 月 8 日通过顺丰快递方式送达申请人。 

综上，我委作出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程序符合上述法

律规定。 

二、我委作出的答复符合《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内容适当、法律适用正确，申请人请求撤销于法无据 

（一）关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2022, 12, 23,我公民在呼叫 120

急救车时，从晚上 10 点多，打到凌晨 0. 10 点多，紧急呼叫了 10

多次接通受理 6 次 120 叫急救车，却不见 120 急救车到来抢救”

信息 

经查，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前述信息与其 2023 年 12 月 12 日

向我委提交《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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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编号为：200032202312120001）的申请公开内容一致，我委已

于 2024 年 1 月 5 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穗卫依申

请公开〔2023〕181 号）进行答复，并于 2024 年 1 月 8 日通过邮

政快递方式送达申请人，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上述信息属于重复申

请事项。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六）项规定，

“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

（六）行政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

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

理；”我委答复告知申请人不再重复处理及说明理由，符合相关

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二）关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广州市卫健委直属的直属部

门、下属部门 120 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在接到公民的 120 呼叫后，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120 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应当派出 120 急救车

的时间”信息 

经查，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上述信息属于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的形式进行咨询投诉。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申请人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进行信访、投诉、

举报等活动，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处理并可以告知通过相应渠道提出。”我委依前述规定在案涉答

复中作出指引，依法有据，并无不当。 

（三）关于申请人申请公开“实际发出 120 急救车的时间”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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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我委工作人员于 2024 年 1 月 4 日在委档案室查询检

索“实际发出 120 急救车的时间”，未查询到相关信息。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规定，

“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

（四）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

存在；”我委答复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符合相关法律

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我委对申请人的申请，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在法定

时间内作出了答复，并告知理由。我委答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申请人请求撤销于法无据。

请复议机关维持我委的答复。 

本府查明： 

2023 年 12 月 12 日，申请人通过互联网方式向被申请人提交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编号：200032202312120002），所需政府信

息为“2022.12.23，我公民在呼叫 120 急救车时，从晚上 10 点多，

打到凌晨 0. 10 点多，紧急呼叫了 10 多次接通受理 6 次 120 叫急

救车，却不见 120 急救车到来抢救”、“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在

接到公民的 120 呼叫后，按照法律法规规定，120 急救医疗指挥

中心应当派出 120 急救车的时间”、“实际发出 120 急救车的时

间”信息，获取政府信息的方式是邮寄。同日，被申请人收到该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经被申请人检索后，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 月 5 日作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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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穗卫依申请公开〔2023〕182 号），

主要内容为：关于“2022.12.23，我公民在呼叫 120 急救车时，从

晚上 10 点多，打到凌晨 0. 10 点多，紧急呼叫了 10 多次接通受理

6 次 120 叫急救车，却不见 120 急救车到来抢救”信息，已作出

了答复，本机关不再重复答复；关于“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在接

到公民的 120 呼叫后，按照法律法规规定，120 急救医疗指挥中

心应当派出 120 急救车的时间”信息，是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

形式进行咨询，本机关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关于“实

际发出 120 急救车的时间”的信息，本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

过程中并未制作或获取。2024 年 1 月 8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邮

寄案涉答复书并于同日送达申请人。 

另查明，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 月 5 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答复书》（穗卫依申请公开〔2023〕181 号），主要内容为：

关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2022.12.23，我公民在呼叫 120 急救车时，

从晚上 10 点多，打到凌晨 0. 10 点多，紧急呼叫了 10 多次接通受

理 6 次 120 叫急救车，却不见 120 急救车到来抢救”及“广州市

卫健委直属的直属部门、下属部门 120 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在接到

公民的 120 呼叫后，按照法律法规规定，120 急救医疗指挥中心

应当指令发出 120 急救车的时间”的信息，属于以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的形式进行咨询投诉，本机关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

关于申请人申请公开“实际发出 120 急救车的时间”的信息，本

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并未制作或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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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 18 日，申请人不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穗卫依申请公开〔2023〕182 号），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府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

“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

公开。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

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政机

关的政府信息，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

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被申请人依法负有公开其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的职责，对于申

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依法有权作出答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六）

项规定：“行政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

复、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

处理。”本案中，申请人申请公开的“2022.12.23，我公民在呼叫

120 急救车时，从晚上 10 点多，打到凌晨 0. 10 点多，紧急呼叫

了 10 多次接通受理 6 次 120 叫急救车，却不见 120 急救车到来抢

救”，被申请人已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穗卫依申请

公开〔2023〕181 号）予以答复，故被申请人作出不重复处理的

答复内容符合上述规定，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申请人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进行信访、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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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

并可以告知通过相应渠道提出。”本案中，本次政府信息申请中

“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在接到公民的 120 呼叫后，按照法律法规

规定，120 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应当派出 120 急救车的时间”的内

容实质是咨询投诉该次 120 急救车抢救行为并要求被申请人答

复，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范围，

被申请人对此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并无不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

项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

出答复：（四）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

府信息不存在。” 本案中，本次政府信息申请中“实际发出 120

急救车的时间”的部分，被申请人经检索发现其并未制作申请人

所申请的政府信息，该政府信息不存在。被申请人在《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答复书》（穗卫依申请公开〔2023〕182 号）中将该情

况答复申请人，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

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

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

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本案中，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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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信息公开申请，被申请人于同日收到该申请并于 2024 年 1 月 5

日作出案涉答复书，并按照申请人要求的获取政府信息的方式邮

寄送达申请人，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穗

卫依申请公开〔2023〕182 号）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

依据正确。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维

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穗卫依申请公

开〔2023〕182 号）。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

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二〇二四年二月五日 

 


